对一则财产保险免责案例的分析
马煜杰 姜梓涵 赵培羽 辛明戴

摘要：本文以一则责任保险是否免赔为例，并结合财产保险所学知识，分析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双方的义务、权利和注意事项，为责任保险案例提供借鉴。

在学习“责任保险”一章时，我们小组想起生活中许多财产保险免责的案例，常常导致一方进行法律诉讼，引起许多矛盾纠纷。该赔还是不赔，（或者是法院审判结果的原因），又该如何确立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等这些问题引起了小组的思考。
我们以一条经典案例作为分析对象，重点探讨以上问题，进行分析与评价。案例如下：2003年1月12日，刘某雇佣船舶运送95吨重型废钢，并到保险公司对该批货物进行投保，保险公司向刘某签发了保险单，该保险单载明：投保人为刘某，被保险人为刘某，保险的货物为95吨重型废钢，保险金额为99750元。保单生效后，该船舶行驶途中沉没，船上货物全部灭失。事故发生后，海事部门无法认定沉船原因，刘某向保险公司报告并请求赔偿保险金，但保险公司认为：刘某雇佣的船舶的核定吨位仅为60吨，货物严重超载，导致事故的发生，因刘某投保时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且违章超载运输，有重大过错，保险公司可以免责，故拒绝理赔。刘某诉至法院，要求保险公司给予赔偿。
在法院审理时，当事人双方意见如下：
原告认为：1、原告刘某向保险公司投保，保险公司同意承保并签发了保险单，表明双方的保险合同成立。保单上所记载的内容是双方协议确定的，包括保险人承保的标的物数量、价值、船舶情况，只要发生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保险人就负有支付赔偿金的责任。2、投保人没有隐瞒事实的故意或过失。投保人在投保时就保险人认为需要了解的情况作了如实回答，使保险人作出了同意承保的决定，对保险人没有问及的事项，投保人没有告知的义务，作为普通投保人一般是不知道哪些事项是可以告知的、哪些是应当告知的以及如果不告知将会产生什么后果，而保险人的认知能力要远远强于投保人，对于承保事项的风险应通过哪些参考因素进行预测，从而决定是否承保以及保费的收取。因此，保险法根据投保人与保险人的认知能力的差异，由保险人负担了多于投保人的法律义务（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投保人对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的询问应当如实告知。法律确定投保人的告知义务的范围仅限于保险人的询问，保险人没有询问的，投保人没有义务告知）。另外，保险单上也没有载明因超载而免责的条款。3、保险人在承保时明知运送货物的船舶的情况和承载货物的数量而没有表示异议，说明保险人对因船舶超载而致货物灭失的风险是愿意承担的，该风险属于保险风险。4、在发生保险货物灭失的事故后，对于事故发生的原因并没有经有关部门认定，作出明确的结论，即保险人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沉船原因是由于超载导致，保险人认为因超载导致沉船，是没有根据的推测，是其推脱承担赔偿责任的借口。无论怎样，保险货物在运输途中发生了灭失的事实，符合双方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保险人应承担赔偿责任。
而被告认为：1、本案保险人承保的是水路货物运输险，运输船舶超载与否直接影响保险货物的安全系数，也是保险人是否承保以及确定保费费率的重要因素，因此该事项属于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的重要事项，但投保人对此重要事项未如实告知，无论其是故意还是过失，保险人均有权解除合同并拒绝赔付保险金。2、《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被保险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生产操作、劳动保护等方面的规定，维护保险标的的安全。本案中即使投保人在投保时可以不将船舶是否超载的事实告知保险人，但其在运送货物的过程中，应当遵守安全运输要求，根据船舶的承载能力进行配载，投保人在需要运送95吨废钢的条件下，却雇佣核定载重吨位为60吨的船舶进行运输，是一种严重违章运输行为，其行为导致货物处于重大安全隐患中，并直接导致事故的发生，投保人的故意超载行为，违反了其负有的保证货物安全的法律义务，由此所导致的货物损失的事故，不应由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
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应当向刘某进行赔偿，判决保险公司向刘某支付保险金99750元。案件受理费由保险公司负担。
对此给出的原因如下：原被告签订的货物运输保险合同依法成立，在发生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时，保险人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雇佣船舶运输货物，应遵守交通管理部门的安全运输要求，其在运输保险货物的过程中，虽有超载行为，但其超载行为不能成为被告拒绝赔偿的理由。
具体有以下几点：第一，该超载行为与货物灭失之间是否具备因果关系，被告没有举出证据证明；第二，双方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对货物超载是否构成保险人免责进行约定，第三，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人没有对货物是否超载的事实进行询问，投保人对没有询问的事实不负告知义务。在双方在保险合同关系中，应以保险合同的约定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保险人对投保人超载行为没有过问，也没有明确约定免责，推定为其自愿承担该项风险，在发生事故后，有关部门未确定事故原因的情况下，被告以船舶超载为由拒绝承担保险责任，不予支持。
这样的保险纠纷和法院判决结果值得我们分析与深究。首先，投保人在投保时如何确定自己的告知义务。本案是有关投保人在投保时如何确定自己的告知义务的问题。查询资料可以发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从这一款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保险法确立的投保人告知方法是询问告知的方法，而不是无限告知的方法，所以只要投保人如实回答了保险人的询问，即为履行了告知义务。对于保险人没有询问的事项，即使是重要事项，投保人也没有告知义务，所以对保险人没有询问的事项，投保人没有告知，不构成对告知义务的违反。本案被告向原告询问了货物的数量、船舶名称，原告已经作了如实告知，至于保险公司没有询问的船舶是否超载问题，原告则没有告知义务，故被告不可以以原告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来进行抗辩。
其次，被告以原告超载运输货物有过错为由进行抗辩的理由为何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此案从原告提供的书证（投保单）来看，双方对免责事由没有约定。退一步说，即便被告签发给原告的投保单上有关于因超载而发生事故的免责条款，被告在订立合同时，未向原告明确说明该条款，根据保险法第十八条的规定，该免责条款也不产生效力。故被告以此为由作出的抗辩理由也不成立。
最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的目的就是合法地转移其在经营中的风险，保险人承保时应对承保范围内的各种风险作出合理估计与预见。作为水路运输货物保险，出险系数较大，其中船舶超载是重要原因之一，但保险人在承保时对这一重要事实未进行询问或作出免责约定，视为愿意承担该风险。如果保险人事先与投保人约定不得超载或明确将超载作为保险人免责事由，投保人就不能侥幸得到赔偿了。
从这样一则案例中，我们也应该对身边的相关问题进行反思与总结。其中，关于如何确立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的问题尤其引起我的注意。虽然我国在的法律上对于法定解除权做出了相关规定，但法律操作性不足，保险公司的实践存在着较多的立法抽象概念。我认为，首先，按应明确财产保险合同当事人的法定解除事由，完善财产保险合同的解除制度；其次，要求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也至关重要，这样可以让保险人对危险正确进行估计，继而明确保险费率。同时保险人并不需要对所有保险业务进行调查，继而降低保险合同签约成本，并普及保险活动。
当然，各种各样违法保险合同或法律的事总会发生，彼时该不该进行免责呢？我们小组主要将其分为三点。第一，投保人未能够履行安全维护义务，保险人是否拥有解除合同的权力?我想，这并不能全盘否定。我国针对消防、生产操作、安全以及劳动保护等方面做出了较多的法律规定，一旦这些法律规定未能够纳入至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将无法明确这些法律规定，合同当事人在能够清楚合同规定的情况下履行相应的合同义务及法律责任，并不可行。第二，谎称出现保险事故或故意制造保险事故。谎称出现了保险事故和诚信原则不符，主观恶意较为明显，和最大诚信原则相悖。保险人应有权解除财产保险合同。而如果故意制造保险事故，虽然并不具备欺诈保险金的目的，但是保险人还是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因为在保险立法中，在考虑防范道德危险的基础上，还要充分考虑到所制定的合同规定是否符合合理性原则即公平性原则。第三，未能够履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根据中国《保险法》的有关规定，一旦被保险人违反了“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在保险事故发生的过程中，如果所发生的保险事故属于“危险增加”的范畴，那么保险人并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也有权解除合同，还要求投保人增加相应的保险费。
关于保险免责的相关问题一直是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矛盾频发点。这些知识也应该让投保人多多了解，遵守保险合同的规定与法律义务。如案例中经过法律诉讼后仍然能获得理赔的情况在生活中并不多见。保险合同的双方都应该做好本职，避免冲突发生，也稳定了保险行业的秩序。

